
臺灣新北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調查證據聲請書臺灣新北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調查證據聲請書

　　　　　　　　　　　　　　　　 110年度模調偵字第3323號

    被　　　告　洪秀英　年籍詳卷

　　被　　　告　陳正雄　年籍詳卷

上列被告等因殺人未遂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110年

度模調偵字第3323號），現由貴院審理中（110年度國模訴字第1

號），茲聲請調查證據如下：

一、補充更正犯罪時間：茲將「於民國109年6月16日早上7點左

右」更正為「於民國108年6月16日早上7點左右」。

二、聲請調查之證據及其待證事實

待證事實 聲請調查之證據

(一) 洪秀英與陳正雄是男女朋

友關係，黃建宏與陳正雄

則都是新北市美華公園管

理員。洪秀英因與黃建宏

有性關係方面的糾紛，且

陳正雄與黃建宏在工作上

經常發生爭執，洪秀英與

陳正雄因而懷恨在心。

1.傳喚證人即共同被告洪秀

英作證（年籍詳卷）

2.被告洪秀英108年6月18日

警詢筆錄(被告供述證據A)

3.被告洪秀英108年11月24日

第1次偵訊筆錄(被告供述

證據B)

4.被告洪秀英108年12月5日

刑事答辯暨告訴狀(被告供

述證據E)

5.被告洪秀英108年12月8日

第2次偵訊筆錄(被告供述

證據F)

6.被告洪秀英109年6月8日第

3次偵訊筆錄(被告供述證

據J)

7.被告洪秀英109年6月8日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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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刑事答辯暨告訴狀(被告

供述證據K)

8.被告洪秀英109年6月28日

第4次偵訊筆錄(被告供述

證據M)

9.被告洪秀英109年9月26日

第5次偵訊筆錄(被告供述

證據N)

10.被告洪秀英110年1月23日

第6次偵訊偵訊筆錄(被告

供述證據R)

11.被告洪秀英110年2月22日

第7次偵訊筆錄(被告供述

證據S)

12.傳喚證人即共同被告陳正

雄作證（年籍詳卷）

13.被告陳正雄108年11月24

日第1次偵訊筆錄(被告供

述證據C)

14.被告陳正雄108年11月24

日聲請羈押訊問筆錄(被

告供述證據D)

15.被告陳正雄108年12月8日

第2次偵訊筆錄(被告供述

證據G)

16.被告陳正雄109年5月23日

第3次偵訊筆錄(被告供述

證據I)

17.被告陳正雄109年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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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次偵訊筆錄(被告供述

證據O)

18.被告陳正雄110年1月7日

第5次偵訊筆錄(被告供述

證據P)

19.被告陳正雄110年2月22日

第6次偵訊筆錄(被告供述

證據T)

20.被告陳正雄110年3月8日

第7次偵訊筆錄(被告供述

證據U)

21.傳喚證人黃建宏作證（年

籍詳卷）

22.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8

年6月16日警詢筆錄(證人

供述證據A)

23.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8

年10月31日偵訊筆錄(證

人供述證據B)

24.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9

年1月3日偵訊筆錄(證人

供述證據C)

25.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9

年4月19日偵訊筆錄(證人

供述證據D)

26.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9

年5月23日偵訊筆錄(證人

供述證據F)

27.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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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9月26日偵訊筆錄(證人

供述證據H)

28.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10

年2月22日偵訊筆錄(證人

供述證據I)

29.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10

年3月8日偵訊筆錄(證人

供述證據J)

30.洪秀英出具行政院衛生署

雙和醫院108年11月23日

診斷證明書(書證E)

31.洪秀英出具譚國男婦產科

診所108年7月15日診斷證

明書(書證J)

32.洪秀英出具手寫紀錄(書

證K)

33.陳正雄出具臺北市立聯合

醫院陽明院區109年9月19

日診斷證明書(書證R)

(二) 洪秀英與陳正雄2人起意

殺害黃建宏，基於殺人之

犯意聯絡，由洪秀英先於

108年6 月16日3 時44分

許、同日4 時許持用門號

0971XXXXXX號行動電話、

門號0986XXXXXX號行動電

話致電黃建宏，確認黃建

宏在「美華公園」管理室

1.傳喚證人即共同被告洪秀

英作證（年籍詳卷）

2.被告洪秀英108年6月18日

警詢筆錄(被告供述證據A)

3.被告洪秀英108年11月24日

第1次偵訊筆錄(被告供述

證據B)

4.被告洪秀英108年12月5日

刑事答辯暨告訴狀(被告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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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即於108 年6 月16日

7 時許，由洪秀英持木棒

1 支、陳正雄持鋁棒1 支

並均頭戴安全帽，貿然啟

門進入「美華公園」管理

室後，陳正雄、洪秀英隨

即各拿鋁棒及木棒毆打黃

建宏頭部、背部及腿部等

身體部位，使黃建宏倒地

後，再由洪秀英拿在管理

室內找到的水果刀猛烈刺

擊黃建宏臀部、下體、大

腿等身體部位等處多刀，

嗣後黃建宏已失血甚多即

將昏厥、失去意識，於昏

迷前勉力爬出本件管理室

外求救，經「119」人員

緊急送醫治療。

述證據E)

5.被告洪秀英108年12月8日

第2次偵訊筆錄(被告供述

證據F)

6.被告洪秀英109年6月8日第

3次偵訊筆錄(被告供述證

據J)

7.被告洪秀英109年6月8日庭

呈刑事答辯暨告訴狀(被告

供述證據K)

8.被告洪秀英109年6月28日

第4次偵訊筆錄(被告供述

證據M)

9.被告洪秀英109年9月26日

第5次偵訊筆錄(被告供述

證據N)

10.被告洪秀英110年1月23日

第6次偵訊偵訊筆錄(被告

供述證據R)

11.被告洪秀英110年2月22日

第7次偵訊筆錄(被告供述

證據S)

12.傳喚證人即共同被告陳正

雄作證（年籍詳卷）

13.被告陳正雄108年11月24

日第1次偵訊筆錄(被告供

述證據C)

14.被告陳正雄108年11月24

日聲請羈押訊問筆錄(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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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供述證據D)

15.被告陳正雄108年12月8日

第2次偵訊筆錄(被告供述

證據G)

16.被告陳正雄109年5月23日

第3次偵訊筆錄(被告供述

證據I)

17.被告陳正雄109年9月26日

第4次偵訊筆錄(被告供述

證據O)

18.被告陳正雄110年1月7日

第5次偵訊筆錄(被告供述

證據P)

19.被告陳正雄110年2月22日

第6次偵訊筆錄(被告供述

證據T)

20.被告陳正雄110年3月8日

第7次偵訊筆錄(被告供述

證據U)

21.傳喚證人黃建宏作證（年

籍詳卷）

22.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8

年6月16日警詢筆錄(證人

供述證據A)

23.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8

年10月31日偵訊筆錄(證

人供述證據B)

24.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9

年1月3日偵訊筆錄(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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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述證據C)

25.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9

年4月19日偵訊筆錄(證人

供述證據D)

26.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9

年5月23日偵訊筆錄(證人

供述證據F)

27.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9

年9月26日偵訊筆錄(證人

供述證據H)

28.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10

年2月22日偵訊筆錄(證人

供述證據I)

29.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10

年3月8日偵訊筆錄(證人

供述證據J)

30.證人陳麗華109年7月2日

偵訊筆錄(證人供述證據

G)

31.木質球棒(物證A)

32.鋁質球棒(物證B)

33.水果刀(物證C)

34.案發現場照片12張(物證

D)

35.指認犯罪嫌疑人記錄表

(書證D)

36.行動電話門號0919XXXXXX

號申請登記資料及通聯紀

錄(書證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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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行動電話門號0938xxxxxx

號申請登記資料(書證G)

38.行動電話門號0907xxxxxx

號申請登記資料及通聯紀

錄(書證H)

39.行動電話門號0980xxxxxx

號申請登記資料及通聯紀

錄(書證I)

40.行動電話門號0986xxxxxx

號申請登記資料及通聯紀

錄(書證O)

41.行動電話門號0936xxxxxx

號申請登記資料及通聯紀

錄(書證P)

(三) 黃建宏於108年6月16日7

時46分許因多重外傷至亞

東醫院急診入院，經檢視

頭皮、四肢、背部、下肢

有多處撕裂傷合計長度超

過50公分以上，併因鈍傷

造成頸部挫傷、兩側血

胸、臀部血腫、顏面挫

傷，及陰囊外傷性動靜脈

廔管出血，以急診手術縫

合全身多處裂傷，以非手

術性療法治療兩側血胸、

尺骨骨折、肩胛骨骨折，

以動脈攝影栓塞治療陰囊

1.傷勢照片6張(物證E)

2.亞東紀念醫院108年6月16

日診斷證明書(書證B)

3.亞東紀念醫院108年10月8

日診斷證明書(書證C) 

4.亞東紀念醫院病歷(書證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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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傷性動靜脈廔管，須持

續觀察生命現象，有生命

危險，並經診斷受有創傷

性血胸、頭皮開放性傷

口、尺骨骨折、肩胛骨骨

折、上肢多處開放性傷口

伴有併發症、下肢多處部

位開放性傷口伴有併發症

等傷害。

(四) 洪秀英在現場清洗上開木

棒、鋁棒及水果刀等兇器

後，隨後攜帶上開兇器逃

離，並將上開兇器藏匿在

陳正雄住處。

1.傳喚證人即共同被告洪秀

英作證（年籍詳卷）

2.被告洪秀英108年6月18日

警詢筆錄(被告供述證據A)

3.被告洪秀英108年11月24日

第1次偵訊筆錄(被告供述

證據B)

4.被告洪秀英108年12月5日

刑事答辯暨告訴狀(被告供

述證據E)

5.被告洪秀英108年12月8日

第2次偵訊筆錄(被告供述

證據F)

6.被告洪秀英109年6月8日第

3次偵訊筆錄(被告供述證

據J)

7.被告洪秀英109年6月8日庭

呈刑事答辯暨告訴狀(被告

供述證據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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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被告洪秀英109年6月28日

第4次偵訊筆錄(被告供述

證據M)

9.被告洪秀英109年9月26日

第5次偵訊筆錄(被告供述

證據N)

10.被告洪秀英110年1月23日

第6次偵訊偵訊筆錄(被告

供述證據R)

11.被告洪秀英110年2月22日

第7次偵訊筆錄(被告供述

證據S)

12.傳喚證人即共同被告陳正

雄作證（年籍詳卷）

13.木質球棒(物證A)

14.鋁質球棒(物證B)

15.水果刀(物證C)

16.扣押現場暨扣案物品照片

8張(物證F)

17.新北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

扣押筆錄、扣押物品目錄

表(書證A)

18.新北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

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書

證V)

(五) 洪秀英、陳正雄各係遲至

108 年6 月18日20時38分

許、108年11月24日10時

1.傳喚證人即共同被告洪秀

英作證（年籍詳卷）

2.被告洪秀英108年6月18日

10



三、因準備程序之必要，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之規定，以書面聲

請調查證據如上，請貴院依法審酌。

    此  致

臺灣新北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0　　年　　3 　月　　 24　　日

                          檢　察　官  廖先志

                                      丁維志

53分許始首度到案接受調

查、訊問。

警詢筆錄(被告供述證據A)

3.傳喚證人即共同被告陳正

雄作證（年籍詳卷）

4.被告陳正雄108年11月24日

第1次偵訊筆錄(被告供述

證據C)

11



[{"時":"15","法院電話":"(02)22616192","系統日期":"109年10月7日","本年":"109","法院地址":"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二段二四九號","前案機關":"","分":"34","FileName":"_09705020567005_1306","法院名稱":"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名稱":"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前案案號":"","法院傳真":"(02)12345678","本月":"10","檢察長姓名":"林　　○　　○","字":"蒞","事務官姓名":"","檢察官姓名":"秦嘉瑋","案號":["109年度蒞字第20567號"],"號":"20567","法院簡稱":"16","案由":"銀行法","股別代碼":"1306","整列中華民國日期":"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0　　月　　7 　　日","股別":"重","當事人年籍資料":[{"strblock":"　　被　　　告　邱兆濱　男　44歲（民國65年7月13日生）\r\n　　　　　　　　　　　　住臺北市文山區辛亥路4段101巷116\r\n　　　　　　　　　　　　　號2樓\r\n　　　　　　　　　　　　居臺北市中正區雙溪街18號2樓\r\n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K121409834號\r\n"}],"年":"109","本日":"7","院長姓名":"林　　○　　○","中華民國日期":"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0　　月　　7 　　日","TabName":"109年度蒞字第20567號","File":"_09705020567005_1306.pdf","院長代字":"吳慎志","書記官姓名":"王麗明"}]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調查證據聲請書
　　　　　　　　　　　　　　　　 110年度模調偵字第3323號
    被　　　告　洪秀英　年籍詳卷
　　被　　　告　陳正雄　年籍詳卷
上列被告等因殺人未遂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模調偵字第3323號），現由貴院審理中（110年度國模訴字第1號），茲聲請調查證據如下：
一、補充更正犯罪時間：茲將「於民國109年6月16日早上7點左右」更正為「於民國108年6月16日早上7點左右」。
二、聲請調查之證據及其待證事實
		


		待證事實

		聲請調查之證據



		(一)

		洪秀英與陳正雄是男女朋友關係，黃建宏與陳正雄則都是新北市美華公園管理員。洪秀英因與黃建宏有性關係方面的糾紛，且陳正雄與黃建宏在工作上經常發生爭執，洪秀英與陳正雄因而懷恨在心。

		1.傳喚證人即共同被告洪秀英作證（年籍詳卷）
2.被告洪秀英108年6月18日警詢筆錄(被告供述證據A)
3.被告洪秀英108年11月24日第1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B)
4.被告洪秀英108年12月5日刑事答辯暨告訴狀(被告供述證據E)
5.被告洪秀英108年12月8日第2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F)
6.被告洪秀英109年6月8日第3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J)
7.被告洪秀英109年6月8日庭呈刑事答辯暨告訴狀(被告供述證據K)
8.被告洪秀英109年6月28日第4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M)
9.被告洪秀英109年9月26日第5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N)
10.被告洪秀英110年1月23日第6次偵訊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R)
11.被告洪秀英110年2月22日第7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S)
12.傳喚證人即共同被告陳正雄作證（年籍詳卷）
13.被告陳正雄108年11月24日第1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C)
14.被告陳正雄108年11月24日聲請羈押訊問筆錄(被告供述證據D)
15.被告陳正雄108年12月8日第2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G)
16.被告陳正雄109年5月23日第3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I)
17.被告陳正雄109年9月26日第4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O)
18.被告陳正雄110年1月7日第5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P)
19.被告陳正雄110年2月22日第6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T)
20.被告陳正雄110年3月8日第7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U)
21.傳喚證人黃建宏作證（年籍詳卷）
22.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8年6月16日警詢筆錄(證人供述證據A)
23.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8年10月31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B)
24.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9年1月3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C)
25.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9年4月19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D)
26.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9年5月23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F)
27.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9年9月26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H)
28.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10年2月22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I)
29.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10年3月8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J)
30.洪秀英出具行政院衛生署雙和醫院108年11月23日診斷證明書(書證E)
31.洪秀英出具譚國男婦產科診所108年7月15日診斷證明書(書證J)
32.洪秀英出具手寫紀錄(書證K)
33.陳正雄出具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109年9月19日診斷證明書(書證R)







		(二)

		洪秀英與陳正雄2人起意殺害黃建宏，基於殺人之犯意聯絡，由洪秀英先於108年6 月16日3 時44分許、同日4 時許持用門號0971332658號行動電話、門號0986396451號行動電話致電黃建宏，確認黃建宏在「美華公園」管理室後，即於108 年6 月16日7 時許，由洪秀英持木棒1 支、陳正雄持鋁棒1 支並均頭戴安全帽，貿然啟門進入「美華公園」管理室後，陳正雄、洪秀英隨即各拿鋁棒及木棒毆打黃建宏頭部、背部及腿部等身體部位，使黃建宏倒地後，再由洪秀英拿在管理室內找到的水果刀猛烈刺擊黃建宏臀部、下體、大腿等身體部位等處多刀，嗣後黃建宏已失血甚多即將昏厥、失去意識，於昏迷前勉力爬出本件管理室外求救，經「119」人員緊急送醫治療。





		1.傳喚證人即共同被告洪秀英作證（年籍詳卷）
2.被告洪秀英108年6月18日警詢筆錄(被告供述證據A)
3.被告洪秀英108年11月24日第1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B)
4.被告洪秀英108年12月5日刑事答辯暨告訴狀(被告供述證據E)
5.被告洪秀英108年12月8日第2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F)
6.被告洪秀英109年6月8日第3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J)
7.被告洪秀英109年6月8日庭呈刑事答辯暨告訴狀(被告供述證據K)
8.被告洪秀英109年6月28日第4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M)
9.被告洪秀英109年9月26日第5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N)
10.被告洪秀英110年1月23日第6次偵訊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R)
11.被告洪秀英110年2月22日第7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S)
12.傳喚證人即共同被告陳正雄作證（年籍詳卷）
13.被告陳正雄108年11月24日第1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C)
14.被告陳正雄108年11月24日聲請羈押訊問筆錄(被告供述證據D)
15.被告陳正雄108年12月8日第2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G)
16.被告陳正雄109年5月23日第3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I)
17.被告陳正雄109年9月26日第4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O)
18.被告陳正雄110年1月7日第5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P)
19.被告陳正雄110年2月22日第6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T)
20.被告陳正雄110年3月8日第7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U)
21.傳喚證人黃建宏作證（年籍詳卷）
22.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8年6月16日警詢筆錄(證人供述證據A)
23.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8年10月31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B)
24.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9年1月3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C)
25.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9年4月19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D)
26.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9年5月23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F)
27.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9年9月26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H)
28.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10年2月22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I)
29.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10年3月8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J)
30.證人陳麗華109年7月2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G)
31.木質球棒(物證A)
32.鋁質球棒(物證B)
33.水果刀(物證C)
34.案發現場照片12張(物證D)
35.指認犯罪嫌疑人記錄表(書證D)
36.行動電話門號0919266833號申請登記資料及通聯紀錄(書證F)
37.行動電話門號0938637945號申請登記資料(書證G)
38.行動電話門號0907113574號申請登記資料及通聯紀錄(書證H)
39.行動電話門號0980269785號申請登記資料及通聯紀錄(書證I)
40.行動電話門號0986396451號申請登記資料及通聯紀錄(書證O)
41.行動電話門號0936854361號申請登記資料及通聯紀錄(書證P)



		(三)

		黃建宏於108年6月16日7 時46分許因多重外傷至亞東醫院急診入院，經檢視頭皮、四肢、背部、下肢有多處撕裂傷合計長度超過50公分以上，併因鈍傷造成頸部挫傷、兩側血胸、臀部血腫、顏面挫傷，及陰囊外傷性動靜脈廔管出血，以急診手術縫合全身多處裂傷，以非手術性療法治療兩側血胸、尺骨骨折、肩胛骨骨折，以動脈攝影栓塞治療陰囊外傷性動靜脈廔管，須持續觀察生命現象，有生命危險，並經診斷受有創傷性血胸、頭皮開放性傷口、尺骨骨折、肩胛骨骨折、上肢多處開放性傷口伴有併發症、下肢多處部位開放性傷口伴有併發症等傷害。

		1.傷勢照片6張(物證E)
2.亞東紀念醫院108年6月16日診斷證明書(書證B)
3.亞東紀念醫院108年10月8日診斷證明書(書證C) 
4.亞東紀念醫院病歷(書證U)









		(四)

		洪秀英在現場清洗上開木棒、鋁棒及水果刀等兇器後，隨後攜帶上開兇器逃離，並將上開兇器藏匿在陳正雄住處。

		1.傳喚證人即共同被告洪秀英作證（年籍詳卷）
2.被告洪秀英108年6月18日警詢筆錄(被告供述證據A)
3.被告洪秀英108年11月24日第1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B)
4.被告洪秀英108年12月5日刑事答辯暨告訴狀(被告供述證據E)
5.被告洪秀英108年12月8日第2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F)
6.被告洪秀英109年6月8日第3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J)
7.被告洪秀英109年6月8日庭呈刑事答辯暨告訴狀(被告供述證據K)
8.被告洪秀英109年6月28日第4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M)
9.被告洪秀英109年9月26日第5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N)
10.被告洪秀英110年1月23日第6次偵訊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R)
11.被告洪秀英110年2月22日第7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S)
12.傳喚證人即共同被告陳正雄作證（年籍詳卷）
13.木質球棒(物證A)
14.鋁質球棒(物證B)
15.水果刀(物證C)
16.扣押現場暨扣案物品照片8張(物證F)
17.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書證A)
18.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書證V)



		(五)

		洪秀英、陳正雄各係遲至108 年6 月18日20時38分許、108年11月24日10時53分許始首度到案接受調查、訊問。

		1.傳喚證人即共同被告洪秀英作證（年籍詳卷）
2.被告洪秀英108年6月18日警詢筆錄(被告供述證據A)
3.傳喚證人即共同被告陳正雄作證（年籍詳卷）
4.被告陳正雄108年11月24日第1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C)







三、因準備程序之必要，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之規定，以書面聲請調查證據如上，請貴院依法審酌。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3 　月　　 24　　日
                          檢　察　官  廖先志
                                      丁維志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調查證據聲請書
　　　　　　　　　　　　　　　　 110年度模調偵字第3323號
    被　　　告　洪秀英　年籍詳卷
　　被　　　告　陳正雄　年籍詳卷
上列被告等因殺人未遂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
度模調偵字第3323號），現由貴院審理中（110年度國模訴字第1
號），茲聲請調查證據如下：
一、補充更正犯罪時間：茲將「於民國109年6月16日早上7點左右
    」更正為「於民國108年6月16日早上7點左右」。
二、聲請調查之證據及其待證事實
 待證事實 聲請調查之證據 (一) 洪秀英與陳正雄是男女朋友關係，黃建宏與陳正雄則都是新北市美華公園管理員。洪秀英因與黃建宏有性關係方面的糾紛，且陳正雄與黃建宏在工作上經常發生爭執，洪秀英與陳正雄因而懷恨在心。 1.傳喚證人即共同被告洪秀英作證（年籍詳卷） 2.被告洪秀英108年6月18日警詢筆錄(被告供述證據A) 3.被告洪秀英108年11月24日第1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B) 4.被告洪秀英108年12月5日刑事答辯暨告訴狀(被告供述證據E) 5.被告洪秀英108年12月8日第2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F) 6.被告洪秀英109年6月8日第3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J) 7.被告洪秀英109年6月8日庭呈刑事答辯暨告訴狀(被告供述證據K) 8.被告洪秀英109年6月28日第4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M) 9.被告洪秀英109年9月26日第5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N) 10.被告洪秀英110年1月23日第6次偵訊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R) 11.被告洪秀英110年2月22日第7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S) 12.傳喚證人即共同被告陳正雄作證（年籍詳卷） 13.被告陳正雄108年11月24日第1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C) 14.被告陳正雄108年11月24日聲請羈押訊問筆錄(被告供述證據D) 15.被告陳正雄108年12月8日第2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G) 16.被告陳正雄109年5月23日第3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I) 17.被告陳正雄109年9月26日第4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O) 18.被告陳正雄110年1月7日第5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P) 19.被告陳正雄110年2月22日第6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T) 20.被告陳正雄110年3月8日第7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U) 21.傳喚證人黃建宏作證（年籍詳卷） 22.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8年6月16日警詢筆錄(證人供述證據A) 23.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8年10月31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B) 24.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9年1月3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C) 25.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9年4月19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D) 26.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9年5月23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F) 27.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9年9月26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H) 28.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10年2月22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I) 29.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10年3月8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J) 30.洪秀英出具行政院衛生署雙和醫院108年11月23日診斷證明書(書證E) 31.洪秀英出具譚國男婦產科診所108年7月15日診斷證明書(書證J) 32.洪秀英出具手寫紀錄(書證K) 33.陳正雄出具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109年9月19日診斷證明書(書證R) 
(二) 洪秀英與陳正雄2人起意殺害黃建宏，基於殺人之犯意聯絡，由洪秀英先於108年6 月16日3 時44分許、同日4 時許持用門號0971332658號行動電話、門號0986396451號行動電話致電黃建宏，確認黃建宏在「美華公園」管理室後，即於108 年6 月16日7 時許，由洪秀英持木棒1 支、陳正雄持鋁棒1 支並均頭戴安全帽，貿然啟門進入「美華公園」管理室後，陳正雄、洪秀英隨即各拿鋁棒及木棒毆打黃建宏頭部、背部及腿部等身體部位，使黃建宏倒地後，再由洪秀英拿在管理室內找到的水果刀猛烈刺擊黃建宏臀部、下體、大腿等身體部位等處多刀，嗣後黃建宏已失血甚多即將昏厥、失去意識，於昏迷前勉力爬出本件管理室外求救，經「119」人員緊急送醫治療。   1.傳喚證人即共同被告洪秀英作證（年籍詳卷） 2.被告洪秀英108年6月18日警詢筆錄(被告供述證據A) 3.被告洪秀英108年11月24日第1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B) 4.被告洪秀英108年12月5日刑事答辯暨告訴狀(被告供述證據E) 5.被告洪秀英108年12月8日第2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F) 6.被告洪秀英109年6月8日第3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J) 7.被告洪秀英109年6月8日庭呈刑事答辯暨告訴狀(被告供述證據K) 8.被告洪秀英109年6月28日第4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M) 9.被告洪秀英109年9月26日第5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N) 10.被告洪秀英110年1月23日第6次偵訊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R) 11.被告洪秀英110年2月22日第7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S) 12.傳喚證人即共同被告陳正雄作證（年籍詳卷） 13.被告陳正雄108年11月24日第1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C) 14.被告陳正雄108年11月24日聲請羈押訊問筆錄(被告供述證據D) 15.被告陳正雄108年12月8日第2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G) 16.被告陳正雄109年5月23日第3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I) 17.被告陳正雄109年9月26日第4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O) 18.被告陳正雄110年1月7日第5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P) 19.被告陳正雄110年2月22日第6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T) 20.被告陳正雄110年3月8日第7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U) 21.傳喚證人黃建宏作證（年籍詳卷） 22.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8年6月16日警詢筆錄(證人供述證據A) 23.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8年10月31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B) 24.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9年1月3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C) 25.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9年4月19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D) 26.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9年5月23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F) 27.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9年9月26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H) 28.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10年2月22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I) 29.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10年3月8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J) 30.證人陳麗華109年7月2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G) 31.木質球棒(物證A) 32.鋁質球棒(物證B) 33.水果刀(物證C) 34.案發現場照片12張(物證D) 35.指認犯罪嫌疑人記錄表(書證D) 36.行動電話門號0919266833號申請登記資料及通聯紀錄(書證F) 37.行動電話門號0938637945號申請登記資料(書證G) 38.行動電話門號0907113574號申請登記資料及通聯紀錄(書證H) 39.行動電話門號0980269785號申請登記資料及通聯紀錄(書證I) 40.行動電話門號0986396451號申請登記資料及通聯紀錄(書證O) 41.行動電話門號0936854361號申請登記資料及通聯紀錄(書證P) (三) 黃建宏於108年6月16日7 時46分許因多重外傷至亞東醫院急診入院，經檢視頭皮、四肢、背部、下肢有多處撕裂傷合計長度超過50公分以上，併因鈍傷造成頸部挫傷、兩側血胸、臀部血腫、顏面挫傷，及陰囊外傷性動靜脈廔管出血，以急診手術縫合全身多處裂傷，以非手術性療法治療兩側血胸、尺骨骨折、肩胛骨骨折，以動脈攝影栓塞治療陰囊外傷性動靜脈廔管，須持續觀察生命現象，有生命危險，並經診斷受有創傷性血胸、頭皮開放性傷口、尺骨骨折、肩胛骨骨折、上肢多處開放性傷口伴有併發症、下肢多處部位開放性傷口伴有併發症等傷害。 1.傷勢照片6張(物證E) 2.亞東紀念醫院108年6月16日診斷證明書(書證B) 3.亞東紀念醫院108年10月8日診斷證明書(書證C)  4.亞東紀念醫院病歷(書證U)    (四) 洪秀英在現場清洗上開木棒、鋁棒及水果刀等兇器後，隨後攜帶上開兇器逃離，並將上開兇器藏匿在陳正雄住處。 1.傳喚證人即共同被告洪秀英作證（年籍詳卷） 2.被告洪秀英108年6月18日警詢筆錄(被告供述證據A) 3.被告洪秀英108年11月24日第1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B) 4.被告洪秀英108年12月5日刑事答辯暨告訴狀(被告供述證據E) 5.被告洪秀英108年12月8日第2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F) 6.被告洪秀英109年6月8日第3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J) 7.被告洪秀英109年6月8日庭呈刑事答辯暨告訴狀(被告供述證據K) 8.被告洪秀英109年6月28日第4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M) 9.被告洪秀英109年9月26日第5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N) 10.被告洪秀英110年1月23日第6次偵訊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R) 11.被告洪秀英110年2月22日第7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S) 12.傳喚證人即共同被告陳正雄作證（年籍詳卷） 13.木質球棒(物證A) 14.鋁質球棒(物證B) 15.水果刀(物證C) 16.扣押現場暨扣案物品照片8張(物證F) 17.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書證A) 18.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書證V) (五) 洪秀英、陳正雄各係遲至108 年6 月18日20時38分許、108年11月24日10時53分許始首度到案接受調查、訊問。 1.傳喚證人即共同被告洪秀英作證（年籍詳卷） 2.被告洪秀英108年6月18日警詢筆錄(被告供述證據A) 3.傳喚證人即共同被告陳正雄作證（年籍詳卷） 4.被告陳正雄108年11月24日第1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C) 
三、因準備程序之必要，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之規定，以書面聲
    請調查證據如上，請貴院依法審酌。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3 　月　　 24　　日
                          檢　察　官  廖先志
                                      丁維志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調查證據聲請書
　　　　　　　　　　　　　　　　 110年度模調偵字第3323號
    被　　　告　洪秀英　年籍詳卷
　　被　　　告　陳正雄　年籍詳卷
上列被告等因殺人未遂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模調偵字第3323號），現由貴院審理中（110年度國模訴字第1號），茲聲請調查證據如下：
一、補充更正犯罪時間：茲將「於民國109年6月16日早上7點左右」更正為「於民國108年6月16日早上7點左右」。
二、聲請調查之證據及其待證事實
		


		待證事實

		聲請調查之證據



		(一)

		洪秀英與陳正雄是男女朋友關係，黃建宏與陳正雄則都是新北市美華公園管理員。洪秀英因與黃建宏有性關係方面的糾紛，且陳正雄與黃建宏在工作上經常發生爭執，洪秀英與陳正雄因而懷恨在心。

		1.傳喚證人即共同被告洪秀英作證（年籍詳卷）
2.被告洪秀英108年6月18日警詢筆錄(被告供述證據A)
3.被告洪秀英108年11月24日第1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B)
4.被告洪秀英108年12月5日刑事答辯暨告訴狀(被告供述證據E)
5.被告洪秀英108年12月8日第2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F)
6.被告洪秀英109年6月8日第3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J)
7.被告洪秀英109年6月8日庭呈刑事答辯暨告訴狀(被告供述證據K)
8.被告洪秀英109年6月28日第4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M)
9.被告洪秀英109年9月26日第5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N)
10.被告洪秀英110年1月23日第6次偵訊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R)
11.被告洪秀英110年2月22日第7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S)
12.傳喚證人即共同被告陳正雄作證（年籍詳卷）
13.被告陳正雄108年11月24日第1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C)
14.被告陳正雄108年11月24日聲請羈押訊問筆錄(被告供述證據D)
15.被告陳正雄108年12月8日第2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G)
16.被告陳正雄109年5月23日第3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I)
17.被告陳正雄109年9月26日第4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O)
18.被告陳正雄110年1月7日第5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P)
19.被告陳正雄110年2月22日第6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T)
20.被告陳正雄110年3月8日第7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U)
21.傳喚證人黃建宏作證（年籍詳卷）
22.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8年6月16日警詢筆錄(證人供述證據A)
23.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8年10月31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B)
24.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9年1月3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C)
25.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9年4月19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D)
26.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9年5月23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F)
27.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9年9月26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H)
28.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10年2月22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I)
29.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10年3月8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J)
30.洪秀英出具行政院衛生署雙和醫院108年11月23日診斷證明書(書證E)
31.洪秀英出具譚國男婦產科診所108年7月15日診斷證明書(書證J)
32.洪秀英出具手寫紀錄(書證K)
33.陳正雄出具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109年9月19日診斷證明書(書證R)







		(二)

		洪秀英與陳正雄2人起意殺害黃建宏，基於殺人之犯意聯絡，由洪秀英先於108年6 月16日3 時44分許、同日4 時許持用門號0971332658號行動電話、門號0986396451號行動電話致電黃建宏，確認黃建宏在「美華公園」管理室後，即於108 年6 月16日7 時許，由洪秀英持木棒1 支、陳正雄持鋁棒1 支並均頭戴安全帽，貿然啟門進入「美華公園」管理室後，陳正雄、洪秀英隨即各拿鋁棒及木棒毆打黃建宏頭部、背部及腿部等身體部位，使黃建宏倒地後，再由洪秀英拿在管理室內找到的水果刀猛烈刺擊黃建宏臀部、下體、大腿等身體部位等處多刀，嗣後黃建宏已失血甚多即將昏厥、失去意識，於昏迷前勉力爬出本件管理室外求救，經「119」人員緊急送醫治療。





		1.傳喚證人即共同被告洪秀英作證（年籍詳卷）
2.被告洪秀英108年6月18日警詢筆錄(被告供述證據A)
3.被告洪秀英108年11月24日第1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B)
4.被告洪秀英108年12月5日刑事答辯暨告訴狀(被告供述證據E)
5.被告洪秀英108年12月8日第2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F)
6.被告洪秀英109年6月8日第3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J)
7.被告洪秀英109年6月8日庭呈刑事答辯暨告訴狀(被告供述證據K)
8.被告洪秀英109年6月28日第4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M)
9.被告洪秀英109年9月26日第5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N)
10.被告洪秀英110年1月23日第6次偵訊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R)
11.被告洪秀英110年2月22日第7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S)
12.傳喚證人即共同被告陳正雄作證（年籍詳卷）
13.被告陳正雄108年11月24日第1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C)
14.被告陳正雄108年11月24日聲請羈押訊問筆錄(被告供述證據D)
15.被告陳正雄108年12月8日第2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G)
16.被告陳正雄109年5月23日第3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I)
17.被告陳正雄109年9月26日第4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O)
18.被告陳正雄110年1月7日第5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P)
19.被告陳正雄110年2月22日第6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T)
20.被告陳正雄110年3月8日第7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U)
21.傳喚證人黃建宏作證（年籍詳卷）
22.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8年6月16日警詢筆錄(證人供述證據A)
23.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8年10月31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B)
24.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9年1月3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C)
25.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9年4月19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D)
26.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9年5月23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F)
27.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09年9月26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H)
28.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10年2月22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I)
29.證人即告訴人黃建宏110年3月8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J)
30.證人陳麗華109年7月2日偵訊筆錄(證人供述證據G)
31.木質球棒(物證A)
32.鋁質球棒(物證B)
33.水果刀(物證C)
34.案發現場照片12張(物證D)
35.指認犯罪嫌疑人記錄表(書證D)
36.行動電話門號0919266833號申請登記資料及通聯紀錄(書證F)
37.行動電話門號0938637945號申請登記資料(書證G)
38.行動電話門號0907113574號申請登記資料及通聯紀錄(書證H)
39.行動電話門號0980269785號申請登記資料及通聯紀錄(書證I)
40.行動電話門號0986396451號申請登記資料及通聯紀錄(書證O)
41.行動電話門號0936854361號申請登記資料及通聯紀錄(書證P)



		(三)

		黃建宏於108年6月16日7 時46分許因多重外傷至亞東醫院急診入院，經檢視頭皮、四肢、背部、下肢有多處撕裂傷合計長度超過50公分以上，併因鈍傷造成頸部挫傷、兩側血胸、臀部血腫、顏面挫傷，及陰囊外傷性動靜脈廔管出血，以急診手術縫合全身多處裂傷，以非手術性療法治療兩側血胸、尺骨骨折、肩胛骨骨折，以動脈攝影栓塞治療陰囊外傷性動靜脈廔管，須持續觀察生命現象，有生命危險，並經診斷受有創傷性血胸、頭皮開放性傷口、尺骨骨折、肩胛骨骨折、上肢多處開放性傷口伴有併發症、下肢多處部位開放性傷口伴有併發症等傷害。

		1.傷勢照片6張(物證E)
2.亞東紀念醫院108年6月16日診斷證明書(書證B)
3.亞東紀念醫院108年10月8日診斷證明書(書證C) 
4.亞東紀念醫院病歷(書證U)









		(四)

		洪秀英在現場清洗上開木棒、鋁棒及水果刀等兇器後，隨後攜帶上開兇器逃離，並將上開兇器藏匿在陳正雄住處。

		1.傳喚證人即共同被告洪秀英作證（年籍詳卷）
2.被告洪秀英108年6月18日警詢筆錄(被告供述證據A)
3.被告洪秀英108年11月24日第1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B)
4.被告洪秀英108年12月5日刑事答辯暨告訴狀(被告供述證據E)
5.被告洪秀英108年12月8日第2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F)
6.被告洪秀英109年6月8日第3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J)
7.被告洪秀英109年6月8日庭呈刑事答辯暨告訴狀(被告供述證據K)
8.被告洪秀英109年6月28日第4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M)
9.被告洪秀英109年9月26日第5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N)
10.被告洪秀英110年1月23日第6次偵訊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R)
11.被告洪秀英110年2月22日第7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S)
12.傳喚證人即共同被告陳正雄作證（年籍詳卷）
13.木質球棒(物證A)
14.鋁質球棒(物證B)
15.水果刀(物證C)
16.扣押現場暨扣案物品照片8張(物證F)
17.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書證A)
18.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書證V)



		(五)

		洪秀英、陳正雄各係遲至108 年6 月18日20時38分許、108年11月24日10時53分許始首度到案接受調查、訊問。

		1.傳喚證人即共同被告洪秀英作證（年籍詳卷）
2.被告洪秀英108年6月18日警詢筆錄(被告供述證據A)
3.傳喚證人即共同被告陳正雄作證（年籍詳卷）
4.被告陳正雄108年11月24日第1次偵訊筆錄(被告供述證據C)







三、因準備程序之必要，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之規定，以書面聲請調查證據如上，請貴院依法審酌。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3 　月　　 24　　日
                          檢　察　官  廖先志
                                      丁維志


